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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贯彻实施《汕头市防御雷电灾害条例》的通知 

 
(汕府〔2005〕154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汕头市防御雷电灾害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经汕头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05年4月29日通过，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05年

5月26日批准，汕头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12号公告公布，自2005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是全面

落实《气象法》，结合汕头实际制定的一部规范我市防御雷电灾害工作的地方性法规。《条例》的颁

布实施，是我市法制建设的又一举措，对于加强防御和减轻雷电灾害管理工作，维护社会公共安全，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将发挥重要作用。为保证《条例》的全面贯彻实施，特通

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切实做好学习、宣传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

《条例》颁布实施的重要意义，认真学习，准确把握《条例》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特别是气象行

政主管机构和有关职能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条例》，依法履行职责，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开展《条

例》的宣传工作。法制宣传教育部门要把《条例》纳入普法计划，各新闻单位要积极配合做好《条

例》的宣传工作，使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了解掌握《条例》，增加防雷减灾意识，真正重视防雷减

灾工作，从行动上支持防雷减灾工作。 

  二、依法行政，认真贯彻实施《条例》 

  《条例》明确规定防雷减灾的工作方针、实施主体、管理权限、整改措施、法律责任等内容。防

雷减灾工作涉及各有关方面，因此，做好《条例》的实施工作，不仅气象行政主管机构要依法履行职

能，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也要协同配合，共同保障《条例》的贯彻实施。 

  1、各部门和单位要把防雷减灾工作纳入安全管理和监督工作的范围，切实落实责任人管理制度。

各级安监、公安消防部门要将防雷安全列入安全生产的检查范围，并协同气象行政主管机构定期组织

防雷安全检查。 

  2、气象行政主管机构制定防御雷电灾害应急预案，要广泛征求有关部门、单位和社会各界的意

见，同时做好对电力、化工、通信、金融、石油等大中型企业制定防御雷电灾害应急预案的监督指导

工作。有关部门、单位要加强防御雷电灾害应急管理制度建设，认真制定好应急预案，还要按照同级

政府防御雷电灾害应急预案的要求，做好纵向和横向协调配合工作，建立健全雷电灾害的防御体系。 

  3、气象行政主管机构发现不合格的防雷产品，要及时分别书面通报质量技术监督和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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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在防雷装置设计审核方面支持和配合气象主管机构，及时通报建设工

程项目，协助督促建设单位向气象主管机构申报设计审核。对防雷装置建设施工，气象主管机构要依

法进行监督管理。 

  三、加强领导，明确责任，确保防雷减灾工作顺利进行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防雷减灾工作的领导，组织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雷减灾工作，

提高防雷减灾能力，保障公共安全。各级部门和单位要从讲政治的高度，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

依据各自职责权限，协同气象行政主管机构做好防雷减灾工作，不允许有拒绝或者拖延的行为。对出

现干扰防雷减灾工作的行为，各级领导要坚决予以纠正和制止，确保防雷减灾工作的顺利开展。气象

行政主管机构会同有关部门作出的责令改正的决定，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规定认真执行，对拒不执行

或执行不到位的，要按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领导责任。政府法制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对

《条例》贯彻情况的监督检查。 

  汕头市人民政府 

  二○○五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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